
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 教職員工出國或赴陸、港、澳地區應注意事項 

1. 赴大陸、港、澳地區洽公、探親、旅遊或轉機： 

請先至〔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網站 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A8 〕辦理(如圖 1)「國人赴

陸港澳動態登錄」，並取得「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完成通知」(如圖 2)。 

 

圖 1：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網站_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 

 

圖 2：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完成通知 

2. 至其他國家且不經陸、港、澳地區轉機，則不需辦理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」。 

 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A8


 

3. 赴香港、澳門公務、旅遊、探親、參與活動或其他事由(含過境、轉機)，請填具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」(附件 1)。 

 

附件 1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 

4. 填具「赴大陸地區申請單」(差勤系統/差假申請單/赴大陸地區申請單)，並將上述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

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」、「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完成通知」，當作附件上傳檔案至申請

單；至其他國家且不經陸、港、澳地區轉機，則不需填寫。 

 



 

 

5. 兼任行政職教師、教師於非寒、暑假期間、公務人員及其他行政職員工：請填具「出國申請單(非因公)」

（差勤系統/差假申請單/出國申請單(非因公)，以完成請假手續。 

 

6. 教師於寒、暑假期間：請填具「寒暑假出國報備單」（差勤系統/差假申請單/寒暑假出國報備單)，以完成報備手

續。 

  

 

7. 回國後，填報「赴大陸返臺意見單」（差勤系統/差假申請單/赴大陸返臺意見單)，非赴陸、港、澳地區免填。 

 

 


